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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法院承办此案的
邹亚鹏法官告诉记者，这起

劫夺被押解人员案中的朱
某等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
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正
当职业，也缺乏法律常识，
就因为“哥们义气”冲动之
下铸下大错，这种行为已经
严重扰乱了司法机关押解

罪犯的正常活动，危害司法
秩序。在法律上被称为“行

为犯”，无论劫夺是否成
功，都已经构成犯罪。

不知道是否是巧合，
1999年朱某因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被宜兴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时，主审法官正是
邹亚鹏。时隔多年，又再次
审判朱某，邹法官不禁感
慨，“他脑子很聪明，可惜

没有走正道！我想他应该
也十分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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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术家》周刊副总编

的名义出门采访的女子叫刘
芬（化名），山东人，约37岁。
遭到其短信威胁的吴画家，系
江苏省美术馆退休人员。

据吴画家介绍，2006年
10月份，他应邀参加了“第
二届中国（南京）国际书画艺

术博览会”。会上，他摆了两
个画摊展出自己的书画。

期间，在现场采访的刘芬
便递给他一张印着“经济日报
报业集团、《中国城市》周刊经
济专刊主编、《美术家》周刊副
总编”字样的名片，并夸赞吴

画家的画水平高，要吴给她几
张画，她好在她主编的《美术
家》周刊上帮吴宣传宣传。

吴听说只要给几张画就
可以将自己的画免费在专业
刊物上发表，便爽快地答应下
来，并给了刘芬 5张画，算是

交换。
约在 2006年 11月底，

吴便收到刘芬托人捎来的
200张对开的、印有 《美术
家》刊头的《国画家》印刷

品，该印刷品除了刊有吴画家
及其他几个画家的作品及其
介绍外，刊头还打出了“主编

李海箭、副主编刘芬” 等字
样。不过，吴画家对自己作品
的发表不是很满意，认为刘副
主编的文字功底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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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2007年1月中旬，刘芬突然来
到吴画家的家，称吴的画在他

们的《国画家》刊登后，影响很
大，并称有一位浙江金华的老
板很喜欢他的画，打算向吴购
买一批字画。郑老板表示愿意
以每平方尺 1万元的价格购

买吴的画，数量是40平方尺。
双方表示可以成交后，吴

便按要求将画寄给了郑老板
（后吴又改口说，画实际上没
有寄出），“但我一直没有收
到郑老板打过来的钱。”吴画
家说，画寄出去后，郑老板认

为寄过去的画质量不高，要等
到年底有空亲自来吴家挑选，
所以那批画实际上没有成交。

1月 29日，吴画家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他与郑
老板的那笔买卖没有做成，刘
芬却一直认为是她促成了他

与郑老板高达 40万元的大
买卖，非要吴分给她20万元
的“提成费”，吴认为刘芬这
样做完全是无理取闹，一是他
与郑老板的这笔买卖并没有
成交；二是就算成交了，刘也
没有理由向他索要提成费，因

为他并没有委托刘帮他卖画，
而刘也不是他的经纪人。

456789:;<

吴画家说，1月 22日，刘

芬又突然来到他家索要提成
款，并趁他不注意，下载了他
手机上的信息，说是掌握了他

的证据，如果不给钱，就要
“曝光”他，把他搞臭。

1月 27日至 28日，刘芬
多次给吴画家手机发短信，对
吴进行要挟，其中1月27日
15时 51分发的短信内容为
“吴画家先生，请把欠我报纸
的六尺大斗方（画）交过来，
否则，报纸上发启事追讨”。

1月28日9时59分的短
信内容为“吴先生：一切都很
明白了，等你想清楚后把八万
（元）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在北
京等你电话，我有充足的时间，
直到2008年奥运会，让你父

债女还，当然，我更希望收到美
元，希望在奥运会上和你女儿
一块出名，并且名利双收，好好
想想吧！如果你愿意给我这个
机会的话，我想我办得到！”

吴画家说，他的女儿吴某
是个美籍华人，是个音乐家，
应邀将参加 2008年北京奥

运会的演出，刘芬从报纸上获
悉这一信息后，就出了这一恶
招，想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上出他们父女的洋相，也就是
所谓的“父债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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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9日下午，按照吴

画家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与
一女子取得联系，并表明自己
是现代快报记者，想了解一下
刘芬与吴画家之间的事。该女
子并未与记者通话，但很快便
发来一条短信，称她就是中央
某报社的记者刘芬，吴画家欠

了她8万元的售画提成。
记者回短信表示要与她

当面了解情况，但她不愿意与
记者见面，也不肯接听记者的
电话，只是不断地给记者发短
信。她称自己有单位发的记者
证和新闻工作证，不是冒充

的，记者问她到底是中央哪家
媒体的记者？希望能看一看她
的“记者证”和“新闻工作
证”，但遭到了拒绝。

第二天上午，记者按照刊

头刊有《国画家》专刊上刊登
的电话，联系到了身在北京的
“主编”李海箭，李一开始说
刘芬是《美术家》周刊山东记
者站的站长，但在 2006年 7
月 10日就因私自印刷《美术
家》而被开除了，《美术家》
刊头的《国画家》又是刘芬自

己印刷并派发的，与他们无
关。并于中午给记者发来了一
份关于刘芬与他们无关的说
明、及刘芬在2006年7月10
日写下的一份“保证书”。
“保证书”的内容是：我

于 2006年 6月 30日私自以
《美术家》的名义出版了《国

画家》专刊，并在北京、上海、
天津等地散发，给报社和李海
剑（箭）主编带来了不良的影
响和后果。为改过自新，我保
证以后不再以 《美术家》和
《国画家》的名义私自印刷报
刊，并愿意担一切法律责任。

快报将继续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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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8点，宜兴市
法院审判大楼的气氛显得与

往日有些异常：大楼出入口
拦起了警戒线，几辆警车在
此守候。

8点半，审判大法庭各
出入口，十多名法警对每位
进入法庭的人员一一核实身
份。几十名嫌疑人家属早早

地坐在旁听席上，却几乎鸦
雀无声。法庭内外，记者还看
到了几名拿着冲锋枪和手枪
严阵以待的武警战士。

9点，当21名犯罪嫌疑
人被法警一一押解进入法庭

时，旁听席上的几名家属开始
哭了起来，不停发出抽泣声。

法庭上，朱某、朱某某、

余某等 21名犯罪嫌疑人分
别因劫夺被押解人员罪、脱

逃罪、窝藏罪、寻衅滋事罪、
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非
法拘禁罪、赌博罪八项罪名
被提起公诉。由于人数众多，
法院将从昨天起连续三天审
理此案。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

检察机关首先就“劫夺被押
解人员罪”、“脱逃罪”、“窝
藏罪”进行指控后，涉及此
案的7名嫌疑人均当庭自愿
认供。10点半，上午的庭审
提前结束，为安全起见，将
2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押解

回看守所，午饭后押解回法
院继续庭审。

2006年 9月 12日凌晨
3点多，朱某在睡梦中被电

话铃惊醒，对他可不是个好
消息———就在一个多小时

前，他的好“兄弟”薛某因为
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逮进了宜
兴市公安局和桥派出所！再
也睡不着的朱某听说薛某要
被送往宜兴市看守所羁押，
便决定要在押解途中把他
“接”走。

一上午，朱某就忙着为

此事奔走，一方面安排朱
某某、余某找了 10多个人
手，并准备了两辆车；另一

方面，让薛某的女友蒋某
到和桥派出所打探消息。

当天下午 2点多，蒋某来
到和桥派出所给男友 “送
饭”，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她悄悄告诉男友，朱某要
“接他出去”，让他在去看
守所的途中下车。直到下
午 5点半左右，薛某在两

名民警的押解下，坐上了
开往宜兴市看守所的警
车。警车刚驶出和桥派出
所，蒋某就立即打电话通
知朱某，并告诉他警车的
车号。

此时，朱某等人早已守
候在警车必经之路，一看到

押解警车，众人随即分乘两
辆车尾随上去。当车行驶到
宜漕公路屺亭段时，薛某突
然大叫“我要小便，我实在
憋不住了！”民警宋某和薛

某一起下了车，不料戴着手
铐的薛某撒腿就跑。宋某急
忙上前追赶，却被10多名手
持利刃的陌生男子拦住了
道，寡不敌众的宋某被殴打
后倒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
薛某上了车扬长而去。后经

法医鉴定，宋某损伤程度已
构成轻微伤。

在朱某某等人的 “帮
助”下，砸掉了薛某手上的

手铐。好不容易“跑出来”的
薛某知道家是没法回了，当

晚6点多，他打电话给叔叔
薛某某，但叔叔非但不同意
给他安排去处，还劝他去自
首。东躲西藏了 2天后，
2006年9月14日晚薛某突
然闯入了叔叔家中，“他是我
侄儿，我总不好打电话给公安

局吧！我对他说，‘你跑了没
用的，还是去自首吧。’他答
应我的，但说要考虑考虑。我
想要给他点时间，就找了辆车
送他到我常州的一个朋友家
中，还给了他500元钱。”一
念之差，薛某某怎么也想不到

9月17日下午，他去给侄子
送衣服时，双双被警察抓获。

在众多的涉案人员中，
蒋某是唯一的一名女性，不

到 21岁的她怎么也没想
到，帮男朋友“传几次话”
竟然也会被送上法庭。“我
和他是在与其他朋友一起

玩的时候认识的，有2年多
了。我知道他在外面寻衅滋
事什么的，我劝不了他，他
的事情我也不参与。本来他
寻衅滋事只是小官司，判不
了几年的，可是现在不知道
要进去多久了！”如今，戴

上手铐的蒋某追悔莫及，
“这次我就帮他们打了几
次电话，当时一时冲动也没
有多想，不知道这就是犯法
的！”蒋某说，她现在觉得

很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希
望他们能原谅我，给我一个

重新改过的机会！”
在昨天的庭审中，朱某

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劫夺罪
行供认不讳。对自己一手策
划和实施的惊人举动，他表
示，“当时没多想，不知道会
这么严重。”朱某说，自己和

薛某认识五六年了，平常关
系不错。这次他亲自“指挥”
劫夺，一路尾随警车，直到警
车在途中停下来，因为怕派
出所民警认出他来，自己掉
头先走了，“本来想，他跑的
时候我找人去接接没什么事

的，没想到去的人把民警打
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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